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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百廢待興；前景不明朗，社會既不公平亦

缺乏和諧；人民屢受歧視、逼害，終日不得溫飽；數以萬計的人因為自己的種族

或信仰在戰爭中慘被殺害；全球各地可謂哀鴻遍野。《世界人權宣言》便是在此

背景下起草，目的是以此作為人類的共同典範，並強調人與生俱來不可被剝奪的

權利，以重申人類共有的尊嚴。 

 

 《世界人權宣言》由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通過，成為維護人類在公民、

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各範疇的天賦權利的首份文獻。 

 

 其後，由《宣言》這份具奠基性的文獻衍生各份人權公約，包括《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兩份公約亦透

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份。所以，六十年

前《宣言》所立下人類的基本權利，與我們今日所享有的權利有密切的關係。 

 

 作為律師，捍衛法治，確保人人的權利不被剝奪，實責無旁貸。這並非紙上

空談，亦非一些可望而實不至的理想，而是我們經常要面對的實際問題。於此，

我們必須緊記，雖然《宣言》普遍被視為一份勾劃出保障人權的體制所應涵蓋的

範圍和標準的重要文件，但《宣言》的普世性卻往往被人忽略。在香港，人權往

往被輕視為一些空泛的理想、被視作一些可隨意選擇落實的用品，或因為香港社

會穩定、經濟蓬勃，被視為可有可無，但事實上《宣言》及其後在世界各地所採

納及落實的眾多人權公約所強調的權利，是規管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當權者與無

權無勢的人的關係，與人類彼此的關係的重要基石。 

 

 正值《宣言》通過六十週年，正好讓我們反思及重訂我們身為律師所應當扮

演的角色――即作為普世人權價值的守護者。有說「國之大者，視乎其嚴守人權

標準的程度、能否不偏不倚地執行法律，以及公正地管治國民生活的每一面」。

法律從業員的責任，是確保法例可獲公正執行，並挑戰那些不公正，且不符合《宣

言》及香港的《基本法》中對保障人權所展現的目標的法例。 

 

 身為香港律師，我們不應容許自己與國際人權的發展脫節，或對有關發展全

不瞭解，所以我們必須使自己熟識正在發展中的國際人權法理，並作出貢獻。 

 

 我們明白，保護市民的身心尊嚴，不單是律師的專業責任，更是我們所當盡



的道德義務。正因如此，我們必須不斷審視我們的法律制度，確保法律不會淪為

支持不義制度的工具，或面對濫權行為時無動於中的藉口，並且須確保法例的內

容及執行方式，不會導致個人權利的損害，因為對任何一個人的權利的侵犯，均

會對法治構成威脅。 

 

 對於宣揚人權價值及保障人權，我們應持續地作出反思、檢討，以求進步，

致令《宣言》內的崇高目標可以被轉化為完善的法律制度，以惠及我們所服務的

市民大眾，並持守我們承諾的法律專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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